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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不得撤销的法定事由与效果

朱广新

　　内容提要：我国《合同法》第１９条所作“要约不得撤销”的规定直接抄用于《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ＣＩＧＳ）第１６条第２款。从立法史看，《联合国国际货物绡售合同公约》

第１６条第２款是折中德国法模式与普通法模式的结果。不同国家的学者在解释该款规定

时，虽然尽可能地考虑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但因该规定自身含混不清，他们的意见明显存

在分歧。作为一种国内法规则，《合同法》第 １９条根本不存在调和不同法系规则的内在约

束，因此，不可像不同法系学者理解公约的规定的那些方式进行解释。这决定了不应以融通

不同规范模式而应明确以德国法模式作为解释第１９条规定的出发点。具体来讲，应以限制

要约撤销为立场，将第１９条从宽解释为规定了三种限制撤销权的事由。根据其设立目的并

权衡缔约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应将“要约不得撤销”的规范意义解释为，并非意味着违

法撤销要约须负信赖损失赔偿责任，而是指撤销要约的通知不发生效力，受要约人的承诺通

知只要适时到达了要约人，合同即可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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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约、承诺方式订立合同，是合同成立的主要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由于承诺被规定

为一种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从缔约风险分配上讲，率先作出的要约有可能成为受要约人的

投机对象：有利则及时承诺，无利则推脱拒绝。为避免此种情形，我国《合同法》第 １８条作

出了“要约可以撤销”的规定，试图为要约人的缔约自由提供适当保护。同时，考虑到生效

要约对受要约人可能发生的影响，《合同法》第１９条又特别规定，在下列情形下，“要约不得

撤销”：（１）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２）受要约人有理由

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这一规定无疑比较有利于保护

受要约人对合同成立的正当期待。

《合同法》的要约撤销规则贯彻的两种法律思想———缔约自由与期待保护，不仅对理解

第１８条与第１９条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了挑战，而且使第 １９条的解释也遇到三个难题：

第一，要约确定了承诺期限是否足够作为一种限制要约撤销的法定事由；第二，如何理解第

２项规定中的“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第三，“要约不得撤销”具有怎样

·３９·



的规范意旨。由于《合同法》关于要约与承诺的规定，完全是继受国外立法或国际性立法的

结果，所以，有些人倾向于参照比较法上的观察回答上述问题。〔１〕 国际性合同立法常常为

折中不同法系规则的结果，与此相关的解释意见能否直接为我所用，非常值得思考。本文拟

通过深入分析被继受法的历史和现状，对《合同法》第１９条作出符合我国民法的合理解释。

一　我国《合同法》第１９条规定的来源

从比较法上看，我国《合同法》关于要约的几条规定（第 １４至 ２０条），在整体架构上明

显不同于德国、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民法的规定，非常类似于《联合国国际货物

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及《欧洲合同

法原则》（以下简称《原则》）的相关规定。这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将“具有受要约约束的

意旨”明确规定为要约的构成要素；二是区分要约的撤回和撤销，明确规定“要约可以撤

销”。而德国、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规定：要约人作出要约时可“排除要约的约束力”

或“预先声明不受拘束”；除非要约人事先排除了要约的约束力，否则，要约仅可被撤回而不

能被撤销。

其实，除了规范的总体架构十分相似外，从局部细看，《合同法》第 １８、１９条完全可以说

是《公约》与《通则》相关规定的一种摹本，如《通则》第２．４条（要约的撤销）规定：“（１）在合

同订立之前，要约得予撤销，如果撤销通知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之前到达受要约人。（２）但

是，在下列情况下，要约不得撤销：（ａ）要约写明承诺的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明要约是不可

撤销的；或（ｂ）受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该项要约是不可撤销的，而且受要约人已依赖该要约行

事。”〔２〕《合同法》除了删除“合同订立之前”，将“信赖、依赖该要约行事”分别修改为“认为、

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并将一个条文的两款规定拆分为两个条文之外，整体上照搬了

上述规定。不过，就《通则》第２．４条而言，它并非是一种首创，而是一词未改地抄袭《公约》

第１６条。〔３〕 因此，追根溯源，《公约》第 １６条才是《合同法》第 １８、１９条规定的真正来源

（“母法”）。由立法史看，继受《公约》、《通则》、《原则》的相关规定确实也是《合同法》立法

指导思想之一。〔４〕

（一）《公约》的形成过程

国际买卖合同法统一化工作肇始于 １９２６年成立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ＵＮＩＤＲＯＩＴ）。

该协会本打算起草一部比较系统的国际买卖合同法。后来意识到，合同成立规则在世界不

同法系中差异较大，一时很难达成共识，应单独予以起草。因此，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１９３５年

仅提出了一份不包括合同成立规则的国际买卖合同法草案。不料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

了继续起草合同成立法草案的工作。

·４９·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２年第 ５期

〔１〕

〔２〕

〔３〕

〔４〕

参见陈小君主编：《合同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６５页；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释义》（第２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５－４６页。
参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英文对照），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０－２１页。
请对比参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编译：《国际商事合同通则》附件二（英文原文），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
版，第３０页；李巍：《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９６－３９７页。
如梁慧星教授所言，合同法总则和买卖合同部分，参考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欧洲合同法原则》和英美契约法。参见梁慧星：《中国对外国民法的继受》，载《梁慧星文选》，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
版，第４３４页。



１９５１年，海牙外交会议决定重启国际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工作。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其

后（１９５６年）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用来起草合同成立统一规则。该委员会于 １９５８年完

成草案。１９６４年４月，海牙外交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两个公约草案，这就是国际货物买卖合

同统一法（ＵＬＩＳ）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ＵＬＦＣ）。

１９８０年４月 １１日，６２个政府和 ８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在维也纳会议上通过了公约草

案，“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由此诞生。中国政府 １９８１年 ９月 ３０日在《公约》上签

字，并于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１日批准了《公约》。《公约》自 １９８８年 １月 １日起正式生效。中文

为《公约》的六种官方语言之一，中文版《公约》第 １６条规定如下：“（１）在未订立合同之前，

发价得予撤销，如果撤销通知于被发价人发出接受通知之前送达被发价人。（２）但在下列

情况下，发价不得撤销：（ａ）发价写明接受发价的期限或以其它方式表示发价是不可撤销

的；或（ｂ）被发价人有理由信赖该项发价是不可撤销的，而且被发价人已本着对该项发价的

信赖行事。”此规定中的“发价”、“发价人”、“被发价人”，在《通则》和《原则》的中文译本中，

分别被译为“要约”、“要约人”、“受要约人”。后一种翻译得到了我国《合同法》和民法学界

的一致认可。

（二）《公约》第１６条第２款规定的形成史
关于合同成立统一法，国际统一私法协议１９５８年草案第４（２）条接受了德国法模式，〔５〕

即除非在要约中已为自己保留了撤销权，要约人不得撤销生效的要约。在１９６４年海牙外交

会议上，这一规定成为争议焦点，除一个国际组织的代表表示支持外，有六个政府的代表予

以反对。这六个表示反对的代表，三个来自普通法系国家，两个来自大陆法系国家，一个来

自斯堪的纳维亚法的国家。这种局面最终使要约撤销规则在架构上从德国法模式转变为普

通法模式：要约原则上可以被撤销。〔６〕 １９６４年合同成立公约的规定（第 ５条）为：除下述情

形外，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后可以被撤销：撤销非为善意或不符合公平交易，或者，要约规定

了确定的承诺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明，它是确定的或不可撤销的（第 ２款）。要约是确定的

或不可撤销的，可以明确表示，或可由具体情况、初步协商、习惯或当事人之间建立的惯例所

默示（第３款）。

在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工作组重点讨论国际买卖合同成立公约草案的第八次会议上

（１９７７年１月４至１４日），秘书处就要约的撤销问题向工作组提交的讨论文本完全接受了

１９６４年海牙成立公约第３款，并将第２款修订为：要约到达受要约人后可以被撤销，如果在

受要约人发出承诺或作出依第６条第２款的规定可视为承诺的任何行为之前，撤销通知已

到达受要约人。然而，要约不得被撤销：（１）在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之内；（２）在合理期限

内，如果要约以其他方式表明，它是确定的或不可撤销的；（３）在合理期限内，如果受要约人

有理由信赖要约是有效的，并因信赖要约以受有损失的方式改变了地位。〔７〕

工作组讨论了上述方案，一致认为应保持 １９６４年合同成立公约的基本折中方法，对这

种折中方法作出任何重要改变皆难令人接受。工作组最后决定，删除第３款，将第２款拆分

规定如下：（第２款）要约可以被撤销，如果在承诺发出之前（运送货物或支付价款），撤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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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到达受要约人。（第３款）然而，要约不能被撤销：（１）如果要约明示或默示地表明，它是
确定或不可撤销的；（２）如果要约（为承诺或不可撤销）规定了确定的期限；（３）如果受要约
人合理地信赖要约是有效的，并因信赖要约以受有损失的方式改变了地位。〔８〕

在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１１次会议上（１９７８年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１６日），委员会决定将合
同成立公约草案与货物销售公约草案合二为一，并随之建立了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

起草组。在合并先前两个草案的过程中，起草组对要约撤销规则再次作出重大调整：把具有

大陆法系特色而屡遭普通法系代表反对的第 ２项（“如果要约规定了确定的承诺期限”）并
入第１项，将第３款的三项规定简化为两项。〔９〕 此次修改进一步加剧了草案文本的模棱两
可性。

屡经修改的要约撤销规则，以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草案第 １４条的面目出现在 １９８０
年联合国维也纳国际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第１款没有遇到困难，第２款引起非常激烈的
讨论（曾２７次被打断）。〔１０〕 争议集中在第２款第１项之上。一些代表以普通法的规范方式
理解它，另一些代表则以大陆法系的规定方式解读它。来自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认为，如果

规定了确定的承诺时间，那么，在该期限届满之前，要约是不可被撤销的。这种观点曾得到

工作组第９次会议的支持，但最终未能坚持下来。来自普通法系的代表主张，要约的撤销与
终止之间存在明显差别，确定的承诺时间只是用来表明：在承诺时间内，要约可以被承诺；承

诺时间一旦届满，要约即告终止。承诺时间与要约可否撤销无关。

许多代表只好指出，该规则可作不同解释。另有一些人认为，让两个普通法系的当事人

接受要约不可撤销规则，是强人所难。当缔约一方是普通法系国家的国民，而另一方是大陆

法系国家的国民时，很难适用同一种解释。有一个普通法法系和一个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

提出进一步折中调和，遭到其他人的质疑。来自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提议，普通法系国家的

当事人可依据《公约》第７条行事或可草拟一个保留意见。起草保留意见的建议遭到异议，
理由是，对商人们不能提出如下期待：知道对方当事人所在国已对公约作出了一项保留意见。

尽管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意见，公约草案在表决时还是被采纳。事实上，鲜有代表知道，

第２款第１项的规定因两大法系迥异的法律规则而可能存在不同理解。然而，许多人感到，
采纳一项模棱两可的规则比完全放弃对如此关键问题的统一化工作更为可取。

二　《公约》第１６条第２款的解释

由前文可知，要约撤销规则是国际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中争议较大的规定。之所以如

此，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法系之间在此方面存在着严重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规定。现在也

许到了该简单交代一下各法系在要约撤销规则上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冲突或不同的时候了。

从世界范围看，关于要约撤销问题主要存在三种规范模式。

一是普通法模式，以英国法为代表。其做法是，不管要约是否确定了承诺期限，要约人

皆可在合同成立之前自由撤销要约。这被看作是对价制度的逻辑后果：既然要约人的意思

表示（允诺）没有从对方那里获得对价，那么，要约规定的承诺期限，不是为了约束要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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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ｙｕｌａＥｒｓｉ／Ｃ．Ｍ．Ｂｉａｎｃａ，Ｍ．Ｊ．Ｂｏｎｅｌ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ｅｓＬａｗ：Ｔｈｅ１９８０ＶｉｅｎｎａＳａｌｅ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ｐ．１５３－１５４．



而是为了表明，承诺期限一旦届满要约即终止。〔１１〕

二是罗马法模式，以法国法为代表。其特点是：在合同成立之前，要约人可以撤销要约，

但如果撤销权的行使损害了受要约人的信赖利益，要约人则应赔偿此种损失。如法国最高

法院１９１９年２月３日的一项判决认为：“由于要约本身对要约人无约束力，一般来说，只要

它未被有效地承诺，它就可以被撤销。”此种认识的理论基础是，法国法传统上不认为单方

行为具有约束力。〔１２〕

三是德国法模式，德国民法自然最为典型。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１４５条的规定，要约

人受要约的约束，除非其排除了要约的约束力。〔１３〕 尽管人们对排除约束力的要约到底是否

属于真正的要约，存在不同理解，〔１４〕但确定无疑的是，只有明确被排除约束力的要约，才可

被撤销。要约人如果不当表示撤销要约，该撤销表示不发生效力，合同会随受要约人的承诺

而成立。

在１９６４年海牙会议和１９８０年维也纳会议上，罗马法模式未被讨论，会议的争论焦点主

要是普通法模式和德国法模式。〔１５〕 由于这两种模式相互对立、难以兼容，《公约》最终选择

了以普通法模式为主要，德国法模式作为例外的规范模式。

由第１６条第１款与第２款之间的连接词———“然而”———似乎可以看出，第２款旨在规

定第１款的例外情形。但是，由于例外情形所涉事项较多、所涉范围甚广，第 ２款是否实质

上构成第１款的例外，非常值得反思。因为规则统一的实质效果才是《公约》的主要追求，

所以解释者通常不会拘泥于第 １６条两款规定间的逻辑关系。即使如此，美国学者约翰·

Ｏ·杭诺尔德（ＪｏｈｎＯ．Ｈｏｎｎｏｌｄ）在解释第１６条时还是提请大家注意：“必须从整体上考虑该

条，因为第２款强烈侵蚀了第 １款规定的可撤销规则。”〔１６〕下文主要围绕三个问题，简要总

结一下几位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在理解第１６条第２款时所发表的意见。

（一）确定的承诺期限是否足以作为一种限制撤销权的事由

第１６条第２款第１项涉及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明确的承诺期限是否意味着，不可

在此期限内撤销要约？德国法模式与普通法模式对此有截然不同的回答。１９６４年《国际货

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第５条第２款接受德国法模式规定为：如果它规定了确定的承

诺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明，它是确定的或不可撤销的，要约不得被撤销。然而，由于争议极

大，在１９８０年维也纳会议上，工作组秘书处提出了这样的方案（直译）：“如果要约表明，不

管以规定确定的承诺期限还是以其他方式，它是不可撤销的。”一些代表认为，这种修改表

达了如下想法：可否撤销要约，最终的判断标准取决于对要约的解释，而不是要约所采用的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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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不过，须指出的是，为绕过对价制度的局限，缔约当事人可以盖印契据约定，要约不可撤销（这通常称为“选择权协

议”）。此种“选择权协议”在土地买卖之外，比较罕见。

ＨｕｇｈＢｅａｌｅ，ＡｒｔｈｕｒＨａｒｔｋａｍｐ，ＨｅｉｎＫｏｅｔｚ，ＤｅｎｉｓＴａｌｌ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Ｈａ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Ｏｘｆｏｒｄａｎｄ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Ｏｒｅｇｏｎ，
２００２，ｐ．１９８．
要约人用以排除要约约束力的条款为：不受拘束、不负义务、保留中途售出之权利等。不过，关于这些条款的法律

效果，存在不同意义。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２７２－
２７３页。
ＫｏｎｒａｄＺｗｅｉｇｅｒｔａｎｄＨｅｉｎＫｏｅｔｚ，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Ｔｈｅ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ｏｎｙＷｅｉｒ，Ｃｌａｒｅｎ
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９８，ｐ．３６２．
ＧｙｕｌａＥｒｓｉ／Ｃ．Ｍ．Ｂｉａｎｃａ，Ｍ．Ｊ．Ｂｏｎｅｌ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ｅｓＬａｗ：Ｔｈｅ１９８０ＶｉｅｎｎａＳａｌｅ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ｐ．
１５５．

ＪｏｈｎＯ．Ｈｏｎｎｏｌｄ，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ａｗ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１９８０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３ｒｄｅｄ．，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ａｇｕｅ，１９９９，ｐ．１５９．



具体表达方式。上述方案未作任何修改地成为《公约》第 １６条第 ２款第 １项。秘书处的评
注仅仅指出：“要约也可以规定一个确定的承诺期限，表明它是不可撤销的。”绝大多数人据

此认为，规定所确定的承诺期限本身并不足以使要约不可撤销。

考虑到第１项规定的折中性，为促进《公约》的统一解释，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解释认
为：确定的承诺期限应是受此期限约束之意旨的一种可反驳的推定。〔１７〕 声称撤销要约的要

约人如果能够证明，规定承诺期限只是用来表明，承诺期限一旦届满，要约即刻终止，即可推

翻要约不得在承诺期限内被撤销的推定。在此情况下，《公约》第 ８条第 ３款规定的解释规
则以及第１８条第２款关于承诺期限的规定，可以作为提出反证的法律依据。

另有类似解释认为，规定了承诺时间的要约，是否可以被解释为作出一个不撤销要约的

默示表示，依赖于具体情况及与合同订立紧密相关的大量背景知识。〔１８〕

（二）第２项的适用条件
第２项的适用条件与第１６条第２款两项规定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从形式逻辑上看，

第２项的适用范围似乎应局限于不适用第 １项的情形：要约未规定确定的承诺期限或未以
其他方式表明它是不可撤销的。但是，由于第１、２项被有些人认为，分别是以大陆法系和普
通法系的表达方式拟定的，〔１９〕所以，不宜按照法律逻辑来划定第 ２款两项规定的适用范围，
成为一条不言自明的解释规则。

秘书处的相关评注指出：“当受要约人不得不从事大量调查，以便确定其是否应接受要

约时，第２项的规定尤其重要。即使要约并未表明它是不可撤销的，在受要约人作出其决定
的必要期限内，它应当是不可撤销的。”评注的第二句话，可以在《公约》第 １８条第 ２款规定
中找到依据。据此款规定，承诺只有在要约确定的时间内，如果要约未规定时间，必须在一

段合理时间内，送达要约人才能生效。以此而言，当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时，在解释上应

认为，要约可持续存在一个合理期限。在此情况下，对未规定承诺期限的要约来说，以受要

约人对要约的信赖来限制要约的撤销，显然是多余的。据此，秘书处的评注在逻辑上根本无

法自圆其说。这再次提醒我们注意，不能依形式逻辑抽象地解释第２项规定。
维也纳外交会议的美国代表之一艾伦·范斯沃施（Ｅ．ＡｌｌａｎＦａｒｎｓｗｏｒｔｈ）教授在阐释《公

约》第２项时认为，它与美国法官罗杰·特雷纳（ＲｏｇｅｒＴｒａｙｎｏｒ）在 Ｄｒｅｎｎａｎｖ．ＳｔａｒＰａｖｉｎｇＣｏ．
（９．５１Ｃａｌ．２ｄ４０９，３３３Ｐ．２ｄ７５７（１９５８））案中确立的规则相同，而且，相比于美国合同法重
述（第二次）第８７条对罗杰·特雷纳法官观点〔２０〕的重述，第２项更为清晰地表明，信赖以及
明确的规定，可以使要约不可撤销。〔２１〕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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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ＩｎｇｅｂｏｒｇＳｃｈｗｅｎｚｅｒ（ｅ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Ｔｈｅ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ｅｏｆＧｏｏｄ（ＣＩＳＧ），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３０７；ＪｏｈｎＯ．Ｈｏｎｎｏｌｄ，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ａｗ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１９８０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３０７．
ＪｏｓｅｐｈＬｏｏｋｏｆｓｋｙ，Ｔｈｅ１９８０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ｅｏｆＧｏｏｄｓ，ｉｎＪ．Ｈｅｒｂｏｔｓ
（ｅ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ｏｆＬａｗｓ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Ｓｕｐｐｌ．２９，Ｋｌｕｗｅｒ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ａｇｕｅ，２０００，ｐ．６７．
“第２款第１、２项虽然看似规定了两个不同的例外，但是它们表达同一例外。第１项以大陆法系的表达方式予以规
定，第２项采用了普通法系的表达方式。”ＧｙｕｌａＥｒｓｉ／Ｃ．Ｍ．Ｂｉａｎｃａ，Ｍ．Ｊ．Ｂｏｎｅｌ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ｅｓ
Ｌａｗ：Ｔｈｅ１９８０ＶｉｅｎｎａＳａｌｅ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１５６．
罗杰·特雷纳法官的观点后来被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 ８７条规定如下：当要约人应合理预料到要约会引诱
受要约人在承诺之前作出重要的行为或不行为，且其确实引诱了此种行为或不行为时，作为一种避免不正义的必

要选择权合同，要约在此情况下具有约束力。

Ｅ．ＡｌｌａｎＦａｒｎｓｗｏｒｔｈ，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ＮｉｎａＭ．Ｇａｌｓｔｏｎ＆ＨａｎｓＳｍｉｔ（ｅ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
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ｌｅｏｆＧｏｏｄｓ，Ｊｕｒｉ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８４，ｐｐ．３－１２．



维也纳外交会议主席、布达佩斯大学法学教授 ＧｙｕｌａＥｒｓｉ认为，〔２２〕第２项之适用，须满
足两项条件：第一，受要约人信赖要约不可撤销是合理的；第二，受要约人已经因信赖要约而

做出一定行为。在这两个条件中，信赖要约本身并不关键，因信赖要约付出的行为或举止则

必不可少。不过，受要约人的信赖行为或举止在相关商业中应被视为正常，或被初步磋商所

支持，或本会被要约人预见或知道。然而，ＧｙｕｌａＥｒｓｉ教授同时也指出：上述信赖的行为或

举止亦可能用作第１项规定下的一种“表明”。这种解释无疑模糊了第 ２款两项规定之间

的适用关系。

另有解释认为：第１项与第２项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并不确定，但是，这并未在实践上

提出什么难题：当一项要约已经规定了承诺期限时，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一般可适用第 １项，

据此，发生合理信赖的行为并不重要；当承诺期限的法律意义不甚明了时，或者根本没有确

定承诺期限时，要约是否具有受约束的意旨，可能会引发争议。在任何情况下，为避免由调

查要约的实际用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适用第２项的规定。〔２３〕

（三）要约不得撤销的规范意义

当要约人无视“要约不得撤销”的规定，向受要约人作出了撤销要约的意思表示时，该

种表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果？《公约》将此问题留给了法律解释。概括地看，关于《公

约》规定的“要约不得撤销”，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认为《公约》在此方面规定了确定的规则，没有为依据国内法进行救济而留下任

何机会，尽管受要约人有时也许会遇到不得不接受或者放弃救济的困难。这种确定的规则

是：撤销表示无效，只要承诺期限尚未届满，受要约人仍然可以作出承诺。在此结果下，要约

人的撤销如果无效，受要约人不能把无效视为有效，并无法根据国内法上的缔约过失、允诺

禁反悔制度或者一般侵权法来请求损害赔偿。不过，要约人的行为如果构成欺诈，则应另当

别论。相反，受要约人可以作出承诺而使合同成立，并把撤销看作一个严肃的拒绝履行，从

而根据《公约》第７２条请求违约损害赔偿。〔２４〕

第二，认为《公约》在此方面虽然规定了确定的规则，但也为依据国内法进行救济留下

可能性。具言之，当撤销要约的表示无效这种救济不能产生预期效果时，应允许法庭填补漏

洞。所谓不能产生预期效果，主要是指，对受要约人来说，明知要约人将不会履行合同（已

表示撤销要约）而仍然予以承诺，随承诺而投入更多资金是危险的、不经济的，因为这种花

费可能只有通过诉讼才能得到补救。在此种情况下，当法庭拒绝依据《公约》第 ７条第 ２款

开发出一种救济措施时，可以采取如下办法：以撤销要约是不正当行为（依据《公约》）为前

提，利用合适的国内法进行救济。〔２５〕

三　《合同法》第１９条的解释

《合同法》第１９条虽然抄用了《公约》第 １６条第 ２款，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各国学者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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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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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公约》第１６条第２款时发表的不同意见同样会出现在我们对《合同法》第 １９条规
定的理解上。正像不同法系的法学家对《公约》的同一规定会作出不同理解那样，我们完全

可以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对继受法作出符合自己需要的解释。相比于各国学者对《公约》

的解释，除了法律适用的明确性、安定性、统一性这些国内法本有的基本要求外，《合同法》

第１９条在解释上完全可以轻装上阵，在规范形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作出确定解释。

（一）解释基准的选择

不同于《公约》第１６条的规定，《合同法》第１８、１９条分别规定了“要约可以撤销”与“要
约不得撤销”。这种规定虽然无法完全割裂“可以撤销”与“不得撤销”之间的意义关联，但

是，相比于《公约》第１６条以“然而”一词彰显“可以撤销”与“不得撤销”规则之间的关系，
《合同法》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可以撤销”与“不得撤销”规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换

言之，是否应当把第１８条规定的“要约可以撤销”解释为一种一般规则，相应地，把第 １９条
规定的“要约不得撤销”解释为一种“特例”，而不能仅从立法形式上去判断。这实际上是认

为，在解释《合同法》规定的要约撤销规则时，不可作茧自缚，一开始就想当然地将第 １８条
理解为一般规则，把第１９条限制为一种例外。这两项规定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关联关系，
最好在阐述了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之后，再作定论。明确上述情况后，接下来须解决的一个

重要问题是，在德国法系与普通法系对要约的约束力具有不同做法的前提下，作为一种继受

法的《合同法》，应该选择哪一种模式作为解释的出发点？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决定，否则，

难免会把《公约》第１６条规定的折中调和之气带到对 １９条的解释上来。综合考虑各种因
素，本文认为，应采纳德国法模式，理由并非仅仅因为我国民法的底色是德国式的，而是从普

通法系、罗马法系主要国家的立法或法律改革看，要约不可撤销是 ２０世纪以来日益增强的
一种法律发展趋势。

英国是普通法的发源地，要约可自由撤销规则以英国法最为典型。然而，英国法律委员

会参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在对英国的要约可撤销规则及修改这种规则的需要作出评

价后曾建议：在商业过程中作出的确定要约（ｆｉｒｍｏｆｆｅｒ）应当保持六年的效力。〔２６〕 该意见虽
未成为正式法律，但一直为学说所认可。

在美国，《统一商法典》的施行至少在货物买卖方面已完全改变了传统的要约可撤销规

则。该法典第２－２０５条（确定的要约）规定：商人以签字的记录形式发出的买卖货物的要
约，只要要约条款保证该要约将保持有效，则在规定的时间内，或者如未规定时间在合理时

间内，不得因缺乏对价而被撤销。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此种不可撤销的时间不得超过三个

月。之所以设置三个月的时间限制，是为了保持避免要约人过多地承担受要约人的投机风

险的政策。另外，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惟有商人可以作出确定的要约。〔２７〕

法国法虽然传统上也认为要约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司法判决和学术著作后来逐渐区分

了两种要约：规定承诺期限的要约和没有规定承诺期限的要约（也称“简单要约”）。对前者

而言，承诺期限既可由要约人明确规定，又可由要约要求的迅速回复所默示。要约人不得在

承诺期限届满前撤销要约。对于“简单要约”，司法判决与学说倾向于认为，根据案件具体

情况、习惯或交易惯例可推断出，该种要约持续存在一个合理期限。期限的长短主要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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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涉及的是一项商业交易还是民事交易。〔２８〕

必须指出的是，采纳德国法模式，主要是指以要约不可撤销为基础解释《合同法》第 １９
条。这一选择的法技术要求是，应将规定了确定承诺期限的要约，明确解释为一种独立的要

约撤销权限制事由。在此情况下，以是否规定了确定的承诺期限为据，可将要约划分为两大

类。而未规定确定的承诺期限的要约可再区分为两类：一是要约人明示要约不可撤销，二是

要约人未明示要约不可撤销。以下以这两种区分为基础对《合同法》第 １９条作出详细
解释。

（二）对第１９条两项规定的具体解释
将规定了确定承诺期限的要约看作一种独立的撤销权限制事由，意味着第１９条第 １项

实际上设置了两种限制事由，即“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与“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

销”。这种解释可在最新合同统一法建议案中找到相同做法。例如，１９９８年版《欧洲合同法
原则》第２：２０２条第３款对要约的撤销作了如下限制性规定（直译）：“然而，要约的撤销是
无效的，如果：（１）要约表明它是不可撤销的；或者（２）要约规定了确定的承诺时间；或者（３）
受要约人信赖要约不可撤销是合理的，并因信赖要约而已有所行为。”与《公约》第１６条第 ２
款相比，上述规定的新颖之处为，采纳 １９６４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的做
法，将规定了确定承诺时间的要约直接当作一个限制撤销权的事由。《原则》的官方注释评

价了《公约》的相关规定后指出：《原则》第２：２０２条排除了《公约》第 １６条第 ２款第 １项规
定的疑义。确定的承诺时间使要约在该期限内不可撤销。〔２９〕 ２００９年版欧洲民法典建议稿
（共同参考框架草案，ＤＣＦＲ）第二编第４：２０２条第 ３款关于要约撤销限制的规定，完全接受
了《原则》第２：２０２条第３款的方案。

１．要约规定了确定的承诺期限

从理论上讲，要约规定了确定的承诺期限，等于给受要约人一个考虑自己意思表示并决

定是否承诺的期限。受要约人的考虑及决定，须以要约的持续存在为前提，若允许要约人朝

三暮四，受要约人就无法从容作出决定。由此可以说，确定的承诺期限实质上是要约人为激

发或强化受要约人的订约兴趣而施于己身的一种限制。禁止在承诺期限内撤销要约，并不

违背要约人的本意。同时，承诺期限的规定必须明确无误，它可以采取期间或最后限定日期

（时刻）的表达法。

２．以其他方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

在英文版《公约》、《通则》、《原则》中，“明示”无一例外地均以“ｉｎｄｉｃａｔｅ”一词来表达。
在中文版《公约》中，“ｉｎｄｉｃａｔｅ”被译为“表示”。参考这些规定可知，不可将“明示”狭隘地理
解为与“默示”相对称的法律概念，即指积极的行为，它实际上与“表示”同义，它因此也可以

要约人的特定行为为表现形式。例如，《原则》在解释其第２：２０２条第３款第１项时指出：要
约不可撤销的表明，亦可从要约人的举止中推断出来。〔３０〕 至于要约人的何种举止可以推断

出要约不可撤销，《原则》的解释者未给予进一步说明。

前面分析《公约》第１６条第２款第２项规定时曾指出，有学者认为，能够促使受要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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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产生合理信赖的行为，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表明要约不可撤销的行为。无独有偶，崔建

远教授在解释如何从行为中推定出要约系不可撤销的时，〔３１〕援用了《通则》第 ２．４条第 ２款

的如下示例：Ａ是一名古董商，他要求 Ｂ在三个月内完成修复１０幅画的工作，价格不超过一

个具体的金额。Ｂ告知 Ａ，为了决定是否承诺该要约，Ｂ认为有必要先开始对一幅画进行修

复，然后才能在５天内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Ａ表示同意。基于对 Ａ的要约的信赖，Ｂ马上

就开始工作。Ａ在这 ５天内不得撤销要约。实际上，《通则》采用上述示例，旨在说明如何

理解“受要约人信赖要约不可撤销”，而不是为了阐明“要约人以其他方式明示要约不可撤

销”。〔３２〕 崔建远教授在援用该示例说明我国法律时，意欲表达，由行为推定出的“明示要约

不可撤销”这种情形与“信赖要约不可撤销”之间很难划出清晰的界线。然而这种解释的合

理性殊值探讨。

折中是《公约》的生存之本，《公约》第 １６条第 ２款的折中调和实际上为不同法系的法

律解释者提供了满足自己偏好的侧重点。《通则》第２．４条第２款在立法特性及法律解释上

与《公约》几乎完全一致。然而，作为一部国内法，《合同法》的解释绝对不能像解释《公约》

那样。由于根本不存在折中不同法系法律规则的立法难题，法律的每一项规定都应被作出

合乎逻辑的解释。当出现类似规定时，应采取适当方法配置类似规定的规范内容。

从体系上来讲，当规定了确定承诺期限的要约成为一种限制撤销权的独立事由后，“明

示要约不可撤销”、“信赖要约不可撤销”应看作适用于未规定确定承诺期限的要约的两种

限制事由。由要约人之举止推断出的“明示要约不可撤销”，可在这两种限制事由之中进行

适当分配。总的看来，“信赖要约不可撤销”这种限制事由，更多地是从受要约人的角度诠

释要约的不可撤销性，受要约人的信赖行为是必备要件。因此，凡涉及受要约人信赖行为的

要约撤销，应把第１９条第 ２项作为其规范依据。第 １９条第 １项规定的“明示要约不可撤

销”，仅仅涉及要约人之单方行为致使要约不可撤销的情形。

具体来讲，明示要约不可撤销可包括两种情形：第一，明确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例

如，“这是一个确定的要约”，“我们坚持要约，直到得到贵方的答复”。第二，虽无明确表示，

但依据个案实际及交易环境，通过解释要约人的言辞或行为，可推断出要约不可撤销。例

如，要约虽然既未规定承诺期限，又未表示不可撤销，但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习惯性做法，发出

要约之后，要约人已开始为履行合同作必要准备，受要约人由此可推断出要约是不可撤销

的。要约人在作出要约（意思表示）之前所实施的一些预备性行为，也可以用来推定要约的

不可撤销性。另外，如果具体情况和其他相关因素足以表明，在缺乏紧急的要约撤销行为

时，受要约人由此也可推导出要约不可撤销。

３．受要约人正当信赖要约

要约不得撤销的第三个事由是，“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

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在《公约》、《通则》与《原则》中，该种事由是按照信赖理论进行措

辞的：受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该项要约是不可撤销的，且已依赖该要约行事。一种比较权威的

解释认为，该规定表达了这样一个原则：人不应自相矛盾地行为，要约人受到其已引诱的信

赖的约束。〔３３〕 《合同法》的制定者也许觉得“信赖”一词过于抽象，所以选择了一种较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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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根据信赖理论来解释这一规定。

这一款规定主要适用于既未确定承诺期限又未以其他方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的要约。

相对于其他两种限制事由，这一规定虽然依然以要约人的行为为出发点，但它更多地考虑了

受要约人一方的主客观因素。据此规定，受要约人如要排除要约撤销权，必须满足两个条

件：一是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二是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前一个条件强

调了信赖的主观性（主观信赖），后一种条件则注重于信赖的客观性（客观信赖）。

关于这两个要件，关键是如何理解“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这涉及到对《合

同法》几条相关规定的综合理解。依据第１４条，作为一种引发合同订立的意思表示，要约本
身包含着一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约束的意旨。据此，只要要约到达了受要约人或已

为受要约人所了解，受要约人即可对要约产生一种正当期待。为了不使要约人的缔约自由

完全受制于受要约人的此种正当期待，《合同法》第 ２３条特别规定：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
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以对话方式作出的要约，应当即时作出承

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要约，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由

此规定看，承诺期限，不管是要约确定的期限还是依个案可以确定的合理期限，既限制着要

约人的缔约自由，又制约着受要约人的正当期待。《合同法》第 １７条所作“撤回要约的通知
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的规定，正是前者的最好证

明；而其第２８条规定的“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
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则为后者的充分体现。

上述分析的必然结论是，要约人受其要约的约束，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按照常理，除外

规定应该仅仅限于法律列举的个别事由，过于宽泛的例外必使原则性规定徒有虚名。然而，

《合同法》竟然不顾自身的国内法特性，依循《公约》的折中路线，作出了“要约可以撤销”的

规定。这种“例外规定”几乎将“要约人受其要约的约束”的一般规则连根拔起。此种同时

规定两种对立规则的立法，令人费解。不过庆幸的是，它同时又对“要约可以撤销”的规则

作了一个例外规定，即“要约不得撤销”。由“要约原则上有约束力→例外可以撤销→例外
不得撤销”所构成的“原则———例外———再例外”的逻辑链条可明显看出，“要约不得撤销”

完全是矫枉过正的产物，所谓“枉”，是指“要约可以撤销”本为一种例外，但却宽泛地规定为

一般规则；所谓“正”，是指要约人原则上受其要约的约束。因此，“要约不得撤销”的规定旨

在返本归原，维护要约人受其要约约束的一般规则。

基于上述分析，如果以德国法模式为基础来理解《合同法》规定的要约撤销制度，在要

约人受其要约的约束这一一般规则下，应尽可能跳出第１８、１９条构成的意义脉络，在严格限
制要约撤销的指导思想下，放松第１９条的适用范围。明确这一点对理解第 １９条第 ２项规
定中“有理由认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具言之，应这样理解“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即只要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或为

受要约人所知，受要约人即可有理由认为要约不可撤销。不过，从信赖理论上讲，受要约人

如要求保护其对要约的信赖，仅有“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不充分。为防止受

要约人以要约人的利益为代价进行投机，受要约人对要约的信赖，或者说受要约人的“有理

由认为”，既必须是正当的（其认识符合交易常理、常情），又必须限制在合理的承诺期限之

内。以此而言，不可像《通则》或《原则》的解释者那样，将受要约人的信赖之源，狭隘地理解

为，它既可以源于要约人的行为，也可源于要约本身的性质（如对一项要约的承诺需要受要

约人进行广泛的、费用昂贵的调查，或要约的发出意在允许受要约人继续向第三人发出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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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时，也不应当受美国法的影响，将信赖的可预见性看作一个表明受要约人信赖行为

之合理性的相关因素。〔３４〕

第二个条件，理解起来相对容易些。受要约人在对要约发生正当信赖之下，如果开始制

造货物、开始取得材料、为订立合同组织投标、从事花费较大的计算、向供货人或分包人发出

要约邀请、租赁存储空间、再售货物、订立运输合同、在某些情况下招聘其他雇工等，此类行

为只要在受要约人自己的特定情况下属于正当信赖要约的结果，均可。信赖行为并非仅仅

表现为一项积极行为，亦可包括不作为，如未邀请其他要约。

有些情况下，受要约人的行为可能有点模棱两可，如供应货物，出卖方可能需要或可能

不需要满足买方的订单。在这样的案件中，后来使合同更具或更不具吸引力的事件可以使

出卖方主张，此种行为是或不是因信赖买方的订单所采取的行为。对于此种情况，受要约人

对自己信赖行为的证明，是不得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

四　不当撤销要约的法律效果

第１９条值得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其所言“要约不得撤销”，到底是何种规范意义。
有观点认为，不得撤销并非禁止要约人撤销要约，而是指要约人如在第 １９条规定的两种情
形下撤销要约，须负缔约上损害赔偿责任。〔３５〕 广泛参酌当今世界的主要立法例，上述观点

值得检讨。

从比较法上看，不当撤销要约的法律效果，主要有两种立法例：

第一，撤销要约的表示（通知）不发生效力，要约的约束力不受撤销表示的影响，如果它

在承诺期限内未被承诺，或者它未被拒绝，要约可持续存在到失效；受要约人如果适时地作

出了承诺，即使要约被受要约人声称撤销，合同依然成立。德国民法典第 １４５条、奥地利民
法典第８６２条、希腊民法典第１８５条、瑞士债法典第 ３、５条、葡萄牙民法典第 ２５０条以及北
欧的瑞典、丹麦、芬兰等国的合同法，皆采取此种立场。〔３６〕 有限承认要约不可撤销规则的美

国合同法，关于不可撤销的效果，同样采纳此种做法。〔３７〕

如前所言，各国学者也主要认为，《公约》采取了此种立法例。《原则》在解释第 ２：２０２
条第３款的规定时也明确指出，即使要约被受要约人声称撤销，如果它被承诺了，它就具有
约束力。要约人如果不履行合同，其要为不履行承担责任，并须支付损害赔偿金。〔３８〕

第二，撤销要约的表示（通知）能发生致使要约失效的效果，但要约人应赔偿受要约人的

信赖损失。法国民法以及受其影响的一些民法典（通常称作罗马法系）一般采纳此种做法。〔３９〕

法国民法典没有对要约的约束力作出任何规定。司法判决和学术著作后来逐渐承认了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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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束力。在论证要约为何具有约束力时，学说与判决先后提出了以下三种理论：一是附属

合同理论，即在主合同订立之前存在一个使要约具有约束力的附属合同；二是单方债务理

论，即要约人默示承担一种使要约在合理期限内存在的义务；三是侵权责任理论，即要约撤

销如构成不当行为并使受要约人遭受损失，要约人须负赔偿责任。最后一种理论最早由法

国著名法学家波蒂埃（Ｐｏｔｈｉｅｒ）提出，后来法国另一著名法学家若斯朗（Ｊｏｓｓｅｒａｎｄ）以权利滥
用理论对其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发。要约人享有撤销其要约的权利，不过，像在其他权利的

情况下那样，如果要约人不当行使了权利，并造成了对方损失，其必须给予赔偿。这种理论

尽管存在逻辑瑕疵，但从整体上看，它先后吸引了包括里佩尔（Ｒｉｐｅｒｔ）、布朗热（Ｂｏｕｌａｎｇｅｒ）、
马蒂（Ｍａｒｔｙ）、雷诺（Ｒａｙｎａｕｄ）等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并得到法院的赞同。原因在于，它既
不存在虚构，又能与法国法足以容纳侵权责任的一般原则相容。〔４０〕

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４２年的意大利民法典，它一方面通过规定“要约可在合同成立之前撤
销”（第１３２８条第１款第１句）维持了要约之可撤销性原则；另一方面又作出如下特别规定：
如果要约人在确定时间内愿意受要约的约束，撤销的通知无效（第 １３２９条第 １款）；在其他
情况下，在接到撤销要约的通知前，受要约人已善意地开始履行的，要约人应当补偿受要约

人因开始履约所支出的费用和遭受的损失（第 １３２８条第 １款第 ２句）。上述规定实际上在
法国民法的基础上接受了德国民法的如下做法：在承诺期限内作出的撤销要约的通知，不发

生效力。

比较上述两种立法例，在解释《合同法》第１９条规定的“要约不得撤销”时，最好选择第
一种做法，即“不得撤销”意味着撤销要约的通知无效，要约只要尚未失效，受要约人可不管

撤销要约的通知，对要约作出承诺。

另外，对受要约人来说，以信赖损害赔偿来救济缔约机会的丧失，不足以保护其对合同

成立的正当期待。主要原因是：主张信赖损失赔偿，需按照损害赔偿法的一般要求，证明存

在不当撤销行为、受有损失、损失与不当撤销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等。如前所言，毋庸说以

规定了确定的承诺期限为由限制要约撤销权，根本不要求受要约人遭受了信赖损失；即使是

第１９条第２项这种纯粹以信赖理论构造的限制事由，也完全不以受要约人遭受信赖损失为
构成条件。〔４１〕 在此情况下，以受有损失作为保护受要约人的条件，显然与第 １９条的出发点
相背离。

总而言之，第１９条对要约撤销的限制，旨在尊重要约人的缔约自由，并维护受要约人对
合同成立的正当期待。第１９条第２项保护信赖投入的目的，并不仅仅为了保护受要约人的
信赖利益本身，而是为了保护以正当信赖作为正当化依据的期待利益，以此鼓励受要约人在

缔约时更加积极地付出信赖，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五　结　语

《合同法》第１４至１９条关于要约的规定是继受《公约》的结果，其中第 １９条乃直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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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公约》第１６条第２款。因此，理解《合同法》第 １９条规定的“要约不得撤销”时，非常
有必要先查明《公约》的相关规定。《公约》之所以在承认要约具有约束力之后，又同时设置

“要约可以撤销”与“要约不得撤销”规则，完全是为了折中调和普通法系与德国法系的对立

规则，以促进国际买卖合同法的融通。

《合同法》的制定者对《公约》的折中性缺乏应有认识，几乎不加选择地将《公约》的要

约规则照搬了过来。考虑到德国民法对我国现行民法理论和立法的强大影响，同时参酌其

他国家或地区的国内法发展状况，在解释《合同法》第１９条规定的“要约不得撤销”规定时，
应以要约具有约束力的德国法模式为基础，采纳严格限制要约撤销的立场，尽可能扩大要约

不得撤销规则的适用范围。具体来讲，第１９条第１项应解释为规定了两种限制撤销权的事
由，即要约规定了确定的承诺期限与以其他方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以其他方式明示，既表

现为要约人的明确表示，又可从要约人的言辞或举止中推断出来。第１９条第２项在构成上
包括两个条件：主观上的信赖（有理由认为）与客观上的信赖行为。凡是在合理期限内对要

约发生了正当的认识，即可构成主观上的信赖。另外，从其设立目的与平衡缔约双方当事人

利益上讲，“要约不得撤销”的规范意义是，撤销要约的通知不发生效力，受要约人只要在合

理期限作出了承诺，承诺一旦到达要约人，合同即可成立。要约人的撤销可解释为一种拒绝

履行，受要约人可根据《合同法》第七章规定的违约责任，保护自己的期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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